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期限60天）

第一条  总则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学院发展建设的持续推进，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校友、友好人士或企业在我院捐资设立奖励基金、捐赠教学仪器、办公设备、纪念品及用于教学活动的货币资金。为了加强对各类捐赠统一管理，拓宽学院办学资金筹措渠道，保障捐赠者和学院双方的权益，发挥社会捐赠在学院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募集社会捐赠的基本原则： 
    1.学院欢迎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个人或企业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事业捐赠； 
    2.学院鼓励院内各单位积极向社会各界募集办学资金、筹措办学资源，以拓宽学院办学资源的来源； 
    3.所有社会捐赠的募集必须遵循节约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提高社会捐赠的效益； 
    4.所有社会捐赠的募集必须重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条  接受社会捐赠的基本原则： 
    1.社会捐赠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社会捐赠应在互相尊重、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捐赠协议，确保捐赠者意愿与学校利益的统一； 
    3.社会捐赠应具有完整的使用规范和管理办法，严格按照规范使用捐赠资源。
    4.针对学院的任何捐赠均由学院统一接受和管理，其他任何基层单位或个人不得私自接受捐赠。

第四条  接受捐赠的程序：
    1.填写《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接受社会捐赠登记表》
 申请捐赠的个人或企业需事先与学院计财处取得联系，填写《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接受社会捐赠登记表》（详见附件1，表中包含：接受有关捐赠对象、捐赠内容、捐赠用途等）。登记表由计财处负责保管存档

   2.签订捐赠协议
计财处负责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协议文本详见附件2），协议一式二分，捐赠者与计财处各自保留一份。

   3.捐赠物的接收

捐赠的货币资金：由财务处按照财务相关的管理制度接收和记账；捐赠实物：由学院资产处负责接受并登记造册，纳入学院资产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4.接受捐赠后，由学院计财处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
第五条 财务处理

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固定资产市场价格或根据捐赠方提供的有关凭据记账；接受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制度的规定是采用公允价值对接受捐赠财物的价值进行计量。

    第六条  捐赠资产的使用和管理

    1.学院将受赠资产用于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应当将受赠资产用于发展本单位的公益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2.学院与捐赠人订立了捐赠协议，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3.学院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制度，加强对受赠财产的管理。

    4.学院对接受的实物捐赠，若捐赠人有捐赠意向的，按照捐赠人的意愿进行使用，捐赠人没有特殊意愿的，由学院资产处统一造册并拟定使用方案，经学院批准后统一调配使用，所有捐赠实物纳入学院资产管理平台，进行统一管理。

    5.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6.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学校应当如实答复。

第七条  附则

 1.本条例必须经过学院办公会议通过并下文才能实施。

 2.本条例适用于学院接受校友、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学院的捐赠。
 3.本条例的解释权在学院资产管理处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处

2016年9月18日

附件1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接受社会捐赠登记表》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60年校庆接受捐赠物资登记表

	                                                                                                                        编号：KZY-2016-

	受理单位：                                    填表日期：
	
	
	
	
	

	捐赠人
	物品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捐赠人意愿（是否需出具发票）
	
	捐赠人签字
	
	捐赠人电话
	

	存放地点
	
	保管人签字
	
	受理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捐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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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捐赠协议
编号:KZY-60-001
二零一六年九月
甲方：

乙方：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值此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建校60周年之际，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相关物品，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自愿捐赠

	序号
	名称
	数量
	价值
	质量
	备注

	
	
	
	
	
	

	
	
	
	
	
	

	
	
	
	
	
	


第二条  赠与财产用途，用途（□是 / □否）具体指定

指定用途：                                                  
第三条  赠与财产的交付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交付时间：             年         月          日 

二、交付地点：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三、交付方式： 

1. 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赠与财产及其所有权凭证交付乙方，并配合乙方依法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2. 乙方收到甲方赠与财产后，应出具合法、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并登记造册，妥善管理和使用。

第四条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甲方的查询，乙方应当如实答复。

第五条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但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甲方的同意。

第六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

第七条   双方可就本捐赠协议履行的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其他补充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同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双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签订协议，如有未尽事宜，以实现协议为目的，自愿协商解决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签名/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日期：

